
第 7209號公告 地租 (評估及徵收 )條例 (第 515章 )

現公布財政司司長業已根據行政長官所授予的權力，於 2019年 11月 15日行使《地租 (評估及
徵收 )條例》(第 515章 )第 10(1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發出下列命令：

(a) 指示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按照該條例第 11條就適用租契的租出土地所包含的物業單位
的應課差餉租值，擬備新地租登記冊；及

(b) 就依上述指示擬備的新地租登記冊，指定 2019年 10月 1日為確定該等物業單位的應課
差餉租值的依據日期。

2019年 11月 29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庫務 )(收入 1)鍾志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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